农产品地理标志专家评审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评审工作，确保评审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专家评审委员会章程》，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由秘书处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产品数量和类别，从评审委员会中聘请7-9位委员组成专家评审组实施评审。 

第三条 评审会前，秘书处应充分做好会前准备，拟定评审组专家名单建议、评审日期、评审会议地点、形成评审会议通知初稿，报请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审定。

第四条 根据会议通知，秘书处应当备齐相关评审材料，于会前落实好会场布置和会务事项。评审会先行由秘书长主持，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到会讲解评审规则和程序，公布专家组构成及相关要求。

第五条 评审工作实行专家评审组长负责制，专家评审组长对整个评审工作进行主持和协调，统筹评审进度和尺度。

第六条 评审专家组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程序》及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重点包括：

（1） 申请人资质证明；

（2） 产品的典型特征特性；

（3） 产品品质鉴定报告；

（4） 申请人制订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5） 产品地域范围界定和生产地域分布确定审核。

第七条 评审结果采取专家集体表决制，评审专家组2/3以上同意为评审通过；未通过的，专家组应当提出不通过的理由和处理意见。

第八条 评审工作结束时，评审专家组组长和成员应当在报告上签署评审意见和结论，并对评审结论负责。

评审工作结束后，评审专家组将全部评审资料转交秘书处。秘书长按程序将专家评审组意见报主任委员审核确认。

第九条 评审会后，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统计、整理和报批，并对会议纪要存档。

第十条 经专家评审通过的，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代表农业部对社会公示。公示期内对公示产品评审结果有异议的，由秘书处进行核查，并根据异议和核查情况对评审异议提出处理建议。按规定程序进行报审和回复，必要时，可聘请评审委员会委员进行专家评审。

第十一条 本规范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解释。第十二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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